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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3年10月24日

（2023）浙0726民初2610号
魏开裕：本院受理的原告朱嘉婧与你之间的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726民初2610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由
被告魏开裕支付原告朱嘉婧货款25700元，并支付利
息损失（以25700元为基数，自2023年7月17日起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限于本判决
生效后10日内付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1破47号

本院于2023年10月7日裁定受理兰溪市恩达工贸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10月12日指定兰
溪开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兰溪市恩达工贸有
限公司管理人。兰溪市恩达工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23年11月28日前向兰溪市恩达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兰溪市振兴路508号总部大楼B座801兰溪
开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联系人为楼丹，联系方
式0579—8871535）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8：30—
11：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
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兰溪市恩达
工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兰溪市恩
达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3年12月5日上午9时00分在兰溪市人民法院第七
审判庭（兰溪市横山路58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1破48号

本院于2023年10月7日裁定受理兰溪市漫真服饰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10月12日指定兰溪开
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兰溪市漫真服饰有限公
司管理人。兰溪市漫真服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23
年11月28日前向兰溪市漫真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
址：兰溪市振兴路508号总部大楼B座801兰溪开泰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联系人为楼丹，联系方式0579—
8871535）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8：30—11：00，下午
14：00—17：00，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兰溪市漫真服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兰溪市漫真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12月5日上午9时30分在兰溪市
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兰溪市横山路58号）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1破49号

本院于2023年10月7日裁定受理浙江蓝博塑料科技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10月12日指定兰溪
开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浙江蓝博塑料科技有

限公司管理人。浙江蓝博塑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自2023年11月28日前向浙江蓝博塑料科技有限公司管
理人（通讯地址：兰溪市振兴路508号总部大楼B座801兰
溪开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联系人为楼丹，联系方
式0579—8871535）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8：30—
11：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蓝博塑料科技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蓝博塑料科技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12
月5日上午10时在兰溪市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兰溪市横
山路58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民初6806号

赵钱琳：本院受理（2023）浙0783民初6806号原告
吴晓菲诉被告赵钱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转普）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6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东阳市人民法院第1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4行审98号

永康市五粮坊烟酒商行（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东
城街道金城路267号；经营者：施卢轶，户籍所在地：浙江
省永康市唐先镇唐先三村永安小区346号）：本院受理申
请人永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被执行人永康市五粮坊烟
酒商行行政非诉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
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送达本院（2023）浙0784行审98号行政裁定书。
裁定：限被执行人永康市五粮坊烟酒商行于2023年11
月30日前，履行永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永市监处罚
（2023）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所确定的缴交罚款76000
元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请你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行政庭500办公室
领取行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4行审105号

永康市跃达理发店（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
道九铃东路3038号西面第一间；经营者：常成林，户籍所
在地：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牛场镇诸宗村民委员会澌霖
树组41号）：本院受理申请人永康市卫生健康局与被执
行人永康市跃达理发店行政非诉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3）浙0784行审105
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限被执行人永康市跃达理发店于
2023年11月30日前，履行永康市卫生健康局永卫公罚
（2022）28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所确定的缴交罚款500
元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请你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行政庭500办公室
领取行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3069号

叶国良、浙江衢州担程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洪光明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和廉政监督卡等。
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二被告互负连带责任向原告支付
运输费326352.54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
止，以326352.54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
费用由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2月8日上午9时30分
在本院廿里法庭进行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则依法缺席
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921民初1276号

张志强：本院受理原告夏方存诉被告张志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浙0921民初1276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及
文书上网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
诉讼须知、不诚信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简易转普通程序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届满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3年12月1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衢山人民法庭
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准时
参加庭审，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岱山县人民法院
（2023）浙0921民初1337号

孔雪海：本院受理原告岱山县衢山万豪休闲会所诉
被告孔雪海娱乐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现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921民初1337号民事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及文书上网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不诚信诉讼风险提示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通程序裁定书）等诉讼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届满次日起的
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2月15日14时30分，在本
院衢山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请携带本人身份证
准时参加庭审，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岱山县人民法院

苏州崛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毛太山诉你单位工资劳动争议一案（浙桐乡

劳人仲案〔2023〕881号），因无法联系到你单位，向你单位
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
通知书、劳动人事仲裁风险提示书被退回、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

证通知书、劳动人事仲裁风险提示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委领取上述文书，否则即视为送达。本案开庭时间
定于2023年11月15日上午9时，开庭地址：浙江省桐乡市
庆丰南路 2 号桐乡市社会治理中心二楼速裁庭，联系电
话：0573-88197891。领取文书地址：浙江省桐乡市庆丰南
路 2 号桐乡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联系电话：
0573-88197891。 桐乡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0月24日

仲裁公告
2023年7月22日凌晨，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山分局在舟

山市普陀区朱家尖大北农码头查获一起涉嫌走私国家禁止
进出口的货物案，现场查扣走私船舶（船头印有国良196）一
艘，船上人员均弃船逃匿。2023年10月9日，经舟山市“三
无”船舶联合鉴定工作小组认定，上述船舶为“三无”船舶。

请上述船舶的相关权利人持有效船舶证书，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15日内到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山分局（朱家尖
街道莲花南路20号）认领并接受调查。逾期未认领的，将
按“三无”船舶进行依法拆解。

联系人：水警官 联系电话：0580-6879008。特此公告。
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山分局

2023年10月24日

“三无”船舶公告

拉萨记录到雪豹带崽活动影像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

近日，记者从西藏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获悉：工作人员在回收

位于拉萨市堆龙德庆

区“乃朗谷雪豹重要栖

息地”的监测数据时，

发现一段雪豹妈妈带

两 只 幼 崽 出 行 的 画

面。据介绍，从影像时

间看，两只幼崽当时应

该半岁左右，刚刚出来

和妈妈学习野外技能。

微世相微关注

旅客携带核辐射超标“保健石”入境

@海关发布
（海关总署办公厅官方微博）

近日，大连海关所

属大连周水子机场海

关在监管进境航班时，

1名入境旅客在通过海

关固定式核辐射监测

门时引发报警，经现场

关员复查，该旅客携带

的一袋“保健石”核辐

射超标，辐射量达105

微西弗每小时，超出现场本底值1050倍。仪器分析结果显示为放射性物质

钍-232，该物质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1类致癌物清单。

女子在送民警的锦旗上写了篇小作文

@央视新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官方账号）

近日，江苏连云港，张女士遭电

信诈骗，被民警孔天天及时劝阻。为

此，张女士特意定做了一面加大版锦

旗，描述事件经过，并感谢民警：“当

时我认为自己没有被骗，对她爱答不

理。我真心感谢警官为我挽回这十

万块钱……”网友：曾经的你爱答不

理，如今的你写124字夸你。

6岁女孩护送迷路老人至派出所
民警和校长当全校师生面颁奖

@中国警方在线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

近日，湖北襄阳，一位走失

老人向6岁小女孩问路，女孩

将她领到派出所找警察帮忙，

随后老人被家人接走。民警当

全校师生的面给这名小女孩颁

奖，校长在旁全程肃立见证。

微视野


